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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資通安全管理審查會設置要點)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依資通安全管理法第十一條規定，置資通安全

長負責推動及監督機關內資通安全相關事務，並為協助提升本署整體資通安全，明確規

定資通安全組織之角色及職掌，使資通安全管理持續及穩健運作，及推動個人資料之安

全維護管理，特設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制度政策及重要議題之研議。 

    （二）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制度之推展及分配適當資源。 

    （三）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風險評鑑及管理。 

    （四）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措施有效性、適法性與合宜性檢視、審議及評估。 

    （五）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稽核結果檢視及審議。 

    （六）本署個人資料隱私風險之評估及管理。 

    （七）其他有關本署重大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制度議題之審議。 

三、本會置召集人一人，由本署副首長(資安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本署主任秘書（個資

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署各單位（以下簡稱各組室）主管兼任。 

    本會置執行秘書及副執行秘書各一人，分別由本署資訊中心主任及副主任兼任，承召集

人之命辦理本會有關業務。 

四、為推動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本會下設風控小組、技術及事件小組、稽核小組、訓

練小組及行政小組五個工作小組；各小組主辦、協辦單位及工作內容如下： 

    （一）風控小組：主辦單位為資訊中心，由本會副執行秘書召集各組室指派之資通安全

及個人資料聯絡窗口組成；其工作職掌如下： 

          1. 負責與推動資訊資產及個人資料風險評鑑作業。 

          2. 負責與推動資訊資產及個人資料風險管理。 

          3. 每年參與執行外部評鑑及應對措施。 

          4. 確認資訊資產及個人資料所有權與控制皆有適當之管理，同時符合風險管理的

政策與程序。 

          5. 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參與執行風險評鑑。 

          6. 撰寫、修正風險管理程序及相關作業指引，並提送本會討論。 

    （二）技術及事件小組：主辦單位為資訊中心，由本會副執行秘書召集各組室核心資通

系統承辦人及各組室指派人員組成；其工作職掌如下： 

          1. 建置本署資通安全措施，並協助各單位執行本署資通安全監控等安全預防措

施。 

          2. 訂定各項重要業務系統持續運作計畫，並協助各單位落實資通安全作業及事件

通報工作。 



 

          3. 落實危機處理程序，並協助各單位追蹤危機事件原因、確定影響範圍及損失評

估。 

          4. 執行應變措施，並協助各單位辦理危機通報及執行解決辦法等危機處理事項。 

          5. 執行災害復原工作。 

          6. 彙整各單位提報之資通安全成效辦理情形。 

          7. 管理資通系統及其資訊機房之安全。 

          8. 個人資料加密機制規劃。 

          9.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事件通報、處理及應變相關活動演練。 

          10. 執行第一線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事件回應與監測，協助證據之保存、鑑識及

調查分析，由各組室尋求專家處理並將結果回報本小組。 

          11. 每年參與執行外部評鑑與應對措施。 

          12. 蒐集、分析及陳報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相關通報及執行狀況之報告。 

          13.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事件通報相關內外部聯繫、協調及分派處理單位。 

          14.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事件通報、處理與應變目標及程序之持續改善。 

    （三）稽核小組：主辦單位為政風室，由政風室召集本署具稽核訓練認證人員或外部稽

核專長之專家學者組成；其工作職掌如下： 

          1. 訂定及執行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內部稽核複查計畫。 

          2. 每年至少辦理一次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內部稽核複查。 

          3. 撰寫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內部稽核複查報告。 

          4. 複查及追蹤內部稽核發現不符合事項之本署各單位矯正措施。 

          5. 每年參與執行外部評鑑與應對措施。 

    （四）訓練小組：主辦單位為人事室，協辦單位為資訊中心，由人事室召集各組室資安

與個資聯絡窗口組成；其工作職掌如下： 

          1. 負責規劃及實施本署同仁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宣導教育。 

          2. 本署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教育訓練執行及教材、簽到表保存。 

    （五）行政小組：主辦單位為資訊中心，協辦單位為秘書室(法制)，由副執行秘書召集資

訊中心人員及秘書室指派人員組成；其工作職掌如下： 

          1.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文件發行、回收及銷毀。 

          2.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文件之版本管理。 

          3.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文件紙本文件之保存及借閱。 

          4.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文件電子檔之保管。 

          5.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管理文件電子文件公告及更新管理。 

          6. 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活動紀錄蒐集。 

          7.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持續精進及績效管理。 

          8. 提供法律、法規、契約相關諮詢。 

          9. 協助各小組涉及資安、個資制度文件的適法性之相關諮詢與檢視。 

五、本會幕僚作業由資訊中心負責辦理，各工作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各工作小組主辦單位負責

辦理。 

六、本會每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前項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並擔任主

席；如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理之。前項會議開會時，得邀請教育部所

屬學校、相關目的事業機關代表、其他機關代表或學者專家出（列）席。 


